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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通过《董事会 2004 年度工作报告》。  

同意 136,0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％。  

其中 ,社会公众股同意 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

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%。  

 

2．通过《监事会 2004 年度工作报告》。  

同意 136,0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％。  

其中 ,社会公众股同意 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

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%。  

 

3．通过《 200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 

同意 136,0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％。  

其中 ,社会公众股同意 43,390 股，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，同意占

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%。  

 

4．通过《 200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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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聘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05 年度的财务报告

审计工作，聘期一年。同意支付给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04 年度

财务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40 万元，对公司财务审计发生的往返交通费

和住宿费用由公司承担。








